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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社会互构的地方性知识 

——以近代西双版纳景岱为例 

龙晓燕 高景
1
 

(云南大学，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已有国内城市史研究以历史上中东部地区的重要城市为主要对象，在形成一系列丰富成果的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他区域多样城市形态及其意义。作为对已有城市史研究的反思和补充，西双版纳地区的城

市具有典型的分析意义。历史上西双版纳贵族与平民的等级划分，圈分出城子居民与村社居民两类人群。二者在婚

姻与家庭结构方面构成明显分野，以保证相互间的隔绝。为维护这一分野，居住在城子中的贵族在宣慰司衙署的职

位分配中也划分出与平民的鸿沟。占据了宣慰司衙署高级职位的贵族，通过授田制获得丰厚的薪酬。在平民所提供

各项劳役的支持下，贵族过着一种超越平民的生活。南传佛教传入以后，与以城子为核心的政治体系相配合，建立

等级化寺院管理体系。而以民兵为主的军制和以野战为主的战争方式，降低了城子在军事冲突中的攻坚角色。历史

上西双版纳地区环环相扣的社会与政治、经济、宗教、军事体系中，城子作为核心与枢纽，既与各因素相关，又是

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城子 土地制度 劳役 南传佛教 

在城市与乡村多元关系建设过程中，中国广大地域范围内不同历史阶段的城市形态及城乡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相

对于北京、西安等具有悠久历史或上海、广州等在近代史上留下重要影响的城市及其丰富研究成果而言，因自然生态环境、生产

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的多样性，民族地区的城市与城乡关系在城市形态及城市史研究中也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在此背景下，从历史视角解析少数民族历史上的城镇，分析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及其与之相适应的语言文字和文化观

念、家庭与区域社会结构、经济生活方式、市场等因素，成为解析民族地区城市史、社会史以及城市少数民族等问题的一把钥匙。

只有理解民族地区的城市崛起及城乡关系、城市发展演变脉络，方能更好理解现代社会背景下民族地区的城市化、少数民族人口

流入城市等，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理解前述城市与乡村在人类社会发展不同社会历史阶段所具有的位置及其合理性，以及如何

协调民族地区或民族人口背景下的城乡关系问题。 

西双版纳地区的城市与社会之所以成为民族地区城市史与城乡关系研究的切入口，与西双版纳地区傣族的悠久民族政治历

史文化背景有关，也与傣族的家庭—亲属结构、土地制度、区域政治体系和宗教文化背景乃至军制有关。这些“地方性知识”对

傣族地区的城市及城乡关系产生直接影响，建构出傣族地区独特的城市与城乡结构。作为同一过程的两面，傣族地区独特的城市

与城乡结构，也反哺了它们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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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景岱：西双版纳的城子及其形制 

傣语中，景是被释为“城”的最常见的词。西双版纳，即十二版纳，其“首邑曰：景昽(Jing Rung),语音作景渹(Jing Hung,

亦译锦谾),西方地图作 Kiang Hong,或作 Xieng hung,亦作 Keng Hung,国人又根据西图而译作江洪。按景之义为城、为镇、为首

府、为都会；昽之义为黎明，译言黎明之都，降缅后称景永，译言孔雀之都(全境亦曰景永，或曰景永巨)。即今车里县及车里宣

慰司治所在”1。 

关于城子，即土司驻地，是云南省西南边疆一带，即从西双版纳经澜沧、双江、耿马，直至德宏一带普遍存在的现象。民国

时期关于边地的考察报告、文学作品中也常出现这一词。李拂一在《南荒内外》中有一个关于城子的注释，内涵非常丰富，可资

借鉴：“土司驻地大都称景，景之训为城，除景洪旧有周长三公里半的一座半月形砖城(已毁，民国三十八年前城基犹存)及濠

外，其他土司地并无城垣，仅有围篱，或并围篱亦无之，俗通称城子。”2 

从记载可知，城子与傣语中的“景”多数时候可通用，指土司驻地，唯汉人及汉文典籍中多用城子一词。但从明清至民国时

期傣族地区的历史来看，因傣族地方土司政权往往处于摇摆或断续状态，土司驻地尤其是规模较小的土司驻地常常处于变动之

中，因此出现大量以“景”命名的地方不是土司驻地，或土司驻地以“曼”命名的情况。本文所用的城子一词，与土司驻地这一

特质有较多重合，并非一般被冠以“景”的城。 

西双版纳地区的勐泐政权，自叭真于傣历 542 年(1180)建于景兰之后，直至 20 世纪 50 年代西双版纳地区实行和平协商土

地改革之后方正式结束，延续700 多年。元代以后，勐泐政权归属中央政权统治，元明清三代设立车里宣慰司，设宣慰使一职以

统治这一地区。车里宣慰司所在地，实际上承担了“王城”的职能，是普思沿边最重要的城子。但是，受战争等原因影响，元明

清三代，车里宣慰司驻地并非一直不变，而是在今景洪城附近迁徙。清末民国时期，宣慰司驻地称为景岱，又称允帕钪、宣慰街，

其地址位于澜沧江与流沙河交汇处以南半山地带。 

景岱或宣慰街的形制，与中国古史中常见的由城墙和壕沟包围的方城或圆城有明显区别。李文林 20 世纪 30 年代考察边地

教育时，所见宣慰街的总体形制为：“道途修整，……城子有街，土署及人家，均住山半，澜沧江与流沙河交流其下，地势天然

险要。”3据末代宣慰使刀世勋(1928—2017)回忆，宣慰街是宣慰使司署和周边 8个寨子的总称。“宣慰使司署主要有三栋房子，

一栋是宣慰使的房子，就是宣慰宫，傣语叫‘贺竜’,‘贺’是宫殿，‘竜’是大；一栋是议事庭，傣语叫‘司廊糯’;还有一栋

是二宣慰的房子，傣语叫‘贺刚’。这些房子都是干栏式的木楼，只是比一般的民居宽大。整个宣慰街就是以这几栋房子为中

心，村寨分布周围。……每个村寨都有寺庙，寺庙除了是宗教和教育场所之外，还起到防守的作用，都建在地势比较高的地方，

几座寺庙在宣慰街的布局呈弧形，包围着宣慰宫和村寨”
4
。20世纪 50年代初的调查记载，景洪宣慰街附近有大小约 10个寨子。

“这些寨子的成员，一部分是‘鲁朗道叭’,一部分是卡召。鲁朗道叭是贵族后裔和官亲，他们要为召片领(即车里宣慰使)服‘滚

课’(侍卫);卡召是召片领及其家臣的奴仆。……这些寨子还有一个习惯称谓就是‘三老四练’,直译为‘三方四面’,有环绕在

召片领周围‘拱卫’之意”5。从以上记载来看，景岱虽称为城，但实际上是由宣慰使司署及拱卫司署的几个村寨所构成的开放

性区域，不仅无城墙、壕沟，也无截然边界和严整规划。 

车里宣慰使作为政治首领，其所居住及使用的房屋(即俗称的傣王宫)是景岱最宏伟且有象征地位的建筑。依 20 世纪 30 年

代所见，“车里宣慰使房屋，亦即司衙，共有五十几棵柱子……房屋全长约七十英尺，宽约四十英尺。高三十余英尺(自地至楼

板约十英尺，自楼板至脊梁二十五英尺)。楼分两层，以木板隔之。上层住人。木板之下，在诸柱之间搭以横梁，俾使稳固。……

此大屋，隔为三大部分：(一)金殿，亦即客厅，在全屋之北端。……(二)为饭厅。在屋之西南角，……(三)为卧室。此卧室复以

板隔为五格或五间。……此五格中之一格(a),为宣慰使早晚念经的地方，供有一佛龛，及小榻一个。壁上挂有步枪。其次(b)是

他自己的寝室。中放以榻。卧时头在东面。第三格(c),为其夫人寝室。第四格(d)为其妾寝室。第五格(e),为其子女寝室。在其

子女寝室一格之后，另有一小间为女仆居住之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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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事庭是车里宣慰司的立法兼行政机构，由各大臣组成并具有仅次于宣慰使官邸的政治地位。但与傣王宫相似，崇高的政治

地位之下，是“简陋”的形制。李拂一《十二版纳志》记载：“议事庭临澜沧江滨，接近宣慰使官邸。系一亭式建筑，亭中央有

木栏，栏内设地席为八大头目之议席，栏外为其余头目之议席。均无枱椅，亦别无陈设，甚简陋也。”
7
 

除以上 3 幢建筑外，宣慰街周边拱卫的村寨，民居为竹制茅草干栏式建筑，少部分为贵族住宅，建筑稍宏大、宽敞。20 世

纪 60年代以后，傣王宫、议事庭等建筑被废弃，很快坍颓、湮没于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中。 

二、城子支配下的等级化居住格局及社会分工 

在西双版纳传统社会与政治体系中，由血缘决定的贵族与平民界限清晰。城子与车里宣慰使及贵族关联比较紧密，居住在城

市中的人除贵族外，通常还有贵族的护卫、仆役和部分平民。在贵族这一等级内部，地位最高的无疑是车里宣慰使即召片领一

族。召片领的亲属，往往成为车里宣慰司署的大臣。他们构成贵族的主体。 

依 20世纪 50年代调查发现，景洪坝子“共 89个村寨，分为 6个等级”。从高到低分别是：“‘孟’‘翁’‘鲁朗道叭’‘傣

勐’‘领囡’‘卡召’”。第一等级孟，“又称‘萨都’,是召片领的血亲，多住在宣慰街。只有孟级的人，才能继承召片领的

职位，此外还可以充任一切重要职务”。第二等级翁，意为“‘亲属’。召片领的家臣称为翁。这等人也住在宣慰街，户口比第

一等多。只有翁级的人才能充当‘波郎’8,凡属翁级的人，成年后都封以官职。孟级和翁级都是贵族”9。第三等级鲁朗道叭，

“译意是‘波郎的亲戚’,以前多住在宣慰街，后来人口增多，才从宣慰街搬到附近村寨居住。他们中有机会的，也可以到宣慰

街任职。这一等级的人是贵族的后裔”10。第四等级傣勐，“又称‘滚本勐’,译意是本地人，是来得最早的人”。第五等级领囡，

“又分内外两种，其中直属召片领的成为领囡乃(内领囡),属于召片领总管召竜帕萨管辖的称为领囡诺(外领囡)”。第六等级卡

召，“又称‘卡很’‘洪海竜’,译意为召片领的奴隶。他们有一部分住在宣慰街，大部分住在其他村寨。住在宣慰街的要住在

召片领家附近，专供召片领和孟这一等级的人使唤”11。 

不同的身份等级除对应不同的居住空间外，还对应在宣慰司衙署担任职务的机会与等级。贵族通常担任宣慰司衙署的重要

官员，召片领的血亲或男性近亲更是其中占优最大者。平民少有机会担任宣慰司衙署高级官员，其上限是宣慰司衙署低级官员和

村寨一级头人。车里宣慰司作为统辖西双版纳数百年的地方政权，已形成分工及职掌明确、运行平稳的政治体系。这一政治体系

的主要官员和机构，除宣慰使本人外，还包括：“(1)亲贵。宣慰职位必由嫡亲长子承袭，宣慰的亲弟兄，便依次称为二宣慰、

三宣慰。(2)重要官员。宣慰署内的重要官员，傣语称为‘大叭’,其数多至三十余人，各有固定的职掌。因所司职务的轻重不同，

所以地位也便有高低之别，职权最高的一人名叫‘总叭’,傣语称为‘都弄稿’,其下统率四个大叭，分掌粮食、人事、马匹船只，

宣慰私人庶务；再下则每一事设一大叭经管，合若干村寨为一区，亦立一大叭主管，散居四山的他种边民，如阿卡、攸乐、倮黑
12,也各立一大叭分管，甚至宣慰署畜养着的一条大象，也有一个大叭专管。这些大员，除了土司的近亲外，必须是有力量的大头

目，方能应任。(3)议事庭。由十二版纳境内土司各司推派一个代表，会同宣慰使署中的各大头目组织而成，宣慰不能参加。公

推出一人来为议长，土名‘召景哈’”13。宣慰司衙署重要官员及其家庭，绝大多数居住在宣慰街。从以上材料可看出，身份等

级、政治职掌分工与居住格局的明确关联，是西双版纳城子与村社分布格局的决定因素。 

身份等级不仅决定居住格局、政治地位，也决定了西双版纳社会的婚姻状态。傣族社会两性间的结合，实行阶级婚制。土司

贵族只能与土司贵族互婚，平民不能与土司发生婚姻关系。因此，各土司之间，“虽远距数百里程，甚至在政治上有着明争暗斗

的仇怨，但常是互有姻亲关系的”
14
。历史上，车里宣慰使常与孟连、景栋等地土司联姻。此外，西双版纳“大猛龙、猛罕、小

猛养、猛海、打洛、猛混、猛满、猛腊、猛伴、猛仑、整基、六顺各土司，统受车里宣慰司统辖，互为亲眷”15,结成一个较紧密

的婚姻团体。 

贵族与平民在婚姻与家庭组成形式上有明显差异。傣族平民的家庭组织，具有典型的不均衡双系继嗣特点。“平民是单纯的

小家庭制，男女的结合基于两性的自由恋爱。如果婚后不离开父母而与之共居的，那十之九不是子媳与翁姑共居而是女婿居于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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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16。傣族社会男女同为家庭经济生产者，虽然在经济上是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但家庭财产却各有所属，在习惯上是互不能侵

夺的，因承担消费的内容及习惯不同，常有女方的经济能力超过男方的情况。此外，在财产继承、离婚及再组家庭方面，女性也

并不弱势。 

与平民截然不同，傣族社会贵族实行男性单系继嗣制度。宣慰使职位的传袭，依照制度，“必定严格遵守着下面的原则：嫡

长为当然承袭人；倘嫡长未袭职而死亡，则传嫡长孙；嫡长死亡无嗣，则以次子之子，过继于长子而承袭之；土司本人倘无出，

可过继兄弟之子为嗣而使袭位，弟袭兄职的情形是特殊的变例”17。傣族的土司贵族阶级实行多妻制。这一婚制特点，在明清两

代的地方志中即已多有记载。 

三、授田制与劳役基础上的城子居民生活 

在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社会中，城子不但区分出贵族与平民两个等级，以及他们在居住格局、婚姻家庭形态上的区别，也划

分出两类不同的生产与消费人群。居住在城子中的贵族不事农业生产，依托与官员等级相匹配的授田制获取相应薪俸。居住在村

社中的平民和居住在城子中的贵族仆从，承担生产和对贵族的田租及服役。这种与血缘身份绑定的社会角色与职业分工，在漫长

的历史时期，经历各种人群的往来、贸易与征战而岿然不动。原因之一即在于，西双版纳地区村社土地公有、平均分配的土地制

度与小家庭横向联合生产方式结合形成的相对均衡且宽裕的日常生活，为社会提供了应对冲击的稳定剂。 

西双版纳土地制度最重要的特征，大体来说即“土地公有”。宣慰使是土地名义上的所有权主，宣慰使辖境，山川水泽，理

论上都归宣慰使所有。平民种地、渔猎，都要缴纳田赋或一定收获量的野物。在此之下，各村社实行土地的平均分配。其结果是，

除少数人外，平民皆有田可耕。此外，宣慰使还将田地分给有功的大臣和照顾他的仆从。在此原则之下，西双版纳的土地类型共

分为四类，“即有世袭权的‘纳召片领’(宣慰田);召片领赐予其家臣经营，带有薪俸性质的‘纳波郎’;‘不上官租’而要承

担各项负担的寨田‘纳曼’或‘纳火尾’;以及极少的被视为‘非法’的‘私田’”18。 

宣慰使在景洪范围内的直属土地，据不完全统计，分散在“从宣慰街到其余的 15 个村寨中，每个村寨多的 1200 纳 19,少的

200 纳，共计 11950 纳。宣慰使将其直属土地，以两种方式分与平民耕种。第一种，须偿付劳役地租，即将土地分为两份，一份

平民自种自得，一份由平民为宣慰使代耕，所收获谷物全部无偿交付召片领。第二种，平民缴纳实物地租。平民耕种的宣慰使田，

通常是 100 纳缴租谷 30挑谷”20。宣慰使指派专门的官吏，负责催缴每年的租谷。 

除宣慰使本人外，车里宣慰司辖地，实行按照官阶品秩的授田制。官员授田的等级，从高到低，可分为“纳怀郎、纳扫竜(大

20纳级)、纳扫囡(小 20纳级)、纳西(10纳级)、纳哈(5纳级)”5级，其下还有村寨头人不计入内
21
。需要指出的是，官员授田

的等级名称，不论是 20纳级，还是 5纳级，均不是实数。 

宣慰使和衙署高级官员的薪俸田，主要散布在勐景洪范围不同村寨。其他勐虽也有宣慰使的直属田，但面积较小。官员所授

之薪俸田，通常远高于普通农民所领之份田。以勐景洪17个寨子的调查来看，“平均每户所耕土地为74纳多，约 18亩”22。而

宣慰司署各官员所领份田，多在数百纳至千多纳之间。加之官员的薪俸田不用上缴官租，由农民代为无偿耕种，因此所收获要比

普通村民额外优厚。 

官员之外，村社层面分配田地，均以家庭为单位分一份份田。份田的面积，通常以村寨公田总面积除以家庭户数，不拘家庭

人口多少而一律平等。村寨之间也许因寨公田总面积的多少而导致份田面积有差，但同一村寨内部，通常不存在面积上的差别。

各村寨通常以年为单位重新分配，时间在每年插秧之前。 

份田制的存在，加之西双版纳总体上地广人稀，保证了平民可过一种相对均质化且衣食无忧的生活。时人感叹，“无农食不

足之患，而有生产过剩之叹。每见平坝僰人以米饲猪，以猪油作燃料；又见山间溪旁，山居阿卡族广置米仓，一任野鼠虫食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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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恤”,“夷民足食足衣终生度其乐天安命之生活”23。西双版纳平民的这种生活状态，配合南传佛教主导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极

大提升了傣族社会应对外来冲击的能力。 

与平民和仆从的份田制相配合，车里宣慰司还规定了各项由平民和仆从完成的劳役。这些劳役，按照 20 世纪 50 年代的调

查，“多至 101 种，从养马、养牛、熬糖、纺织，到买菜、炒菜、摆饭、挑水、烧茶，再到盖仓、守仓、送信、抬抢、杀人等等，

事无巨细，覆盖宣慰使生活的方方面面”24。平民和仆从，通常以村寨为单位提供某种固定劳役。在村寨内部，又按照一定的顺

序，定期由一定数量的家庭，轮流负责完成劳役任务。 

在授田、份田制与劳役制度配合下，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的贵族，过着一种依托平民之上的生活。这也使得当地相对均质化的

村社社会中，有不事生产的城子及居民出现。当然，居住在城子中的仆役和贵族的远系分支亲属，仍需要耕种份地从事生产。 

从城子支配下的西双版纳等级化社会及其人群居住模式、经济分工中可以看到，贵族与平民构成基于庇护—服务关系的赐

予—回馈体系。在这一体系中，贵族与平民的等级划分，圈定了城子居民与村社居民的类型，二者在婚姻与家庭结构方面构成明

显的分野，以保证相互间的隔绝。在此意义上，城子与乡村不仅有空间上的意义，也有政治、血缘上的意义。为维护这一分野，

居住在城子中的贵族在宣慰司衙署的职位分配中也划分出与平民的鸿沟。进一步，占据了宣慰司衙署高级职位的贵族，通过授田

制获得丰厚的薪酬。在平民所提供各项劳役的支持下，贵族过着一种超越平民的生活。在这一截然二分的社会中，平民虽面临不

平等社会分工，但可通过份田制享有一种相对均质化的宽裕生活，这为二分的西双版纳社会提供了应对来自内外部冲击的稳定

剂。在这一环环相扣的社会与政治体系中，城子作为核心与枢纽，既与各因素相关，又是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四、佛寺与军制：城子的意识形态支持与军事消解 

西双版纳地区城子的特殊形制，除与城子在地方社会政治与经济回环结构中扮演的核心角色有关外，还与宗教和战争方式

相关。该地形成了城子与大佛寺相结合的分布格局。与此相对，西双版纳地区民兵合一的军制和不善攻坚的战争特点，消解了城

子的防卫功能和建筑庞大城市的计划。 

在城子与宗教的关系方面，作为地方政权的政治中心，城子与南传佛教等级体系的结合，增强了政权的统一性与合法性。车

里宣慰使作为西双版纳的政治领袖，常常给自己冠以一个佛教上尊贵的名号，以此象征在宗教上具有最高的权威。这种政治与宗

教的结合，催生了佛教管理体系的等级化。在宣慰使驻地景岱，也驻有西双版纳等级最高的佛寺及僧侣。而且，西双版纳僧阶最

高的僧侣，历史上需要由宣慰使家族的出家男性担任。 

在景岱城子周围，建有包括西双版纳地位最高的大佛寺在内的 9 座佛寺，它们构成勐景洪范围内佛寺的内体系。这 9 座佛

寺分别是：“(1)瓦竜，即大佛寺，统辖全西双版纳的佛寺，祜巴勐的驻地。(2)瓦专董，(3)瓦扎捧，(4)瓦科松，(5)瓦曼勒，

(6)瓦宰，(7)瓦书宫，(8)瓦贺纳，(9)瓦弄枫。属于外体系的佛寺又分为三陇：陇匡、陇栋和陇洒。其中陇匡有 8所佛寺，陇栋

19 所，陇洒 20 所。”25每一个陇的佛寺，基本由一位祜巴管理。这三陇 47所佛寺，及所驻的村寨，构成勐景洪佛寺的外体系。 

位于城子的大佛寺与普通佛寺的区别，除大佛寺占地更广，建筑规模更多更大、装饰更华丽之外，更重要的在于，大佛寺作

为与宣慰使政治地位相匹配的文化统治载体，在重要节庆和政治活动中，是宣慰使专门举行仪式活动的空间。这种仪式活动，有

宣慰使及其家庭单独举行的偏宗教性的活动，也有政治与宗教相结合的活动。前一类活动，包括宣慰使及其家庭在泼水节、关门

节、开门节等节日期间阖家去往大佛寺举行的赕佛活动。后一类活动，主要包括新任宣慰使的袭职仪式，以及每年在关门节、开

门节期间，由宣慰使带领大臣、属民在大佛寺举行的庆祝活动，并在这一活动期间册封新的衙署大臣和村寨头人。 

与寺院等级体系相匹配，西双版纳南传佛教的僧侣也划分为与驻地、血缘身份相关的僧阶。在西双版纳，僧侣的僧阶，从低

到高共分 7级，依次是帕(大、小和尚)、都(大佛爷、二佛爷)、祜巴、沙密、常卡拉乍、松领(召片领幼年当过和尚，继位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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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松领帕兵召’)、阿嘎门里(最高一级，只有召片领的血亲——孟级的人才能担任)。从祜巴以上的僧阶，皆由宣慰使委任。

祜巴及祜巴以上僧阶的僧侣想要还俗，要得到宣慰使的许可，由议事厅作出具体决定 26。这个等级体系中，最常见且最重要的，

为帕、都两级，即和尚和佛爷。绝大多数佛教寺院，所见均为这两类僧侣。能晋升到祜巴的，除僧侣本身佛法素养高深、持戒精

严外，通常还需要担任特定区域较重要寺院的住持，普通村寨佛寺少见有晋升祜巴者。祜巴之上，沙密、常卡拉乍为荣誉僧阶，

也为平民出身的僧侣所能晋升的最高荣誉僧阶。松领、阿嘎门里为贵族出身的僧侣所能晋升的最高僧阶。这种与寺院等级、僧侣

出身相配合的僧阶制，保证了土司以位于城子的大佛寺为依托，对所辖地方所有佛寺和僧侣的管理。 

南传佛教与政治体系的结合，提升了宣慰使在西双版纳地区历史上治理的合法性，而傣族社会的军制及战争特点，则限制了

城子在军事冲突中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使得傣族地区的城子缺乏高墙深濠这一其他地区城市常见的外在形制。西双版纳军制

的主要特点有：“第一，临时编组军队应付战事。据勐海景龙的康朗庄介绍，1945 年前，勐海一旦有战事，土司就按原先计划

好的 6 个等级村寨所应担负的任务和乡丁数，提前一个月征集乡练，统由衙署负责军事的两位官员按土司的意图编制训练。第

二，受兵器的制约，通常采用集团战术。因当时乡练所持的大部分兵器仍为冷兵器，其战术也只能是以方阵组合的集团战术。第

三，实行民兵合一制。宣慰使及土司，一般从领囡级村寨征集乡丁，组成乡练。这些领囡寨，平时为民，耕种土地，有军事号令

时，自带武器、粮食到相应地方组成军队。第四，装备相对落后。1945 年前，勐海土司乡练的装备情况是，主要装备长矛、长

刀、短刀和少量的弓等冷兵器；热兵器有缅甸三岛产的‘南三岛’、本地产的‘南乱’、瑶族生产的‘南徭役’3种火铳和5门

100 毫米‘土炮’”27。这种民兵合一、装备简单的军队，限制了战争中的动员能力、战争烈度和战事发生的频率。 

在以上军制的基础上，西双版纳地区历史上的军事战争，除偶有面对缅军攻击，留有宣慰使被俘，地方离乱的记载外，少有

大规模征战的记录。1891 年，西双版纳勐龙与缅甸景栋等地曾因边民贸易往来积累的矛盾爆发一场战争，傣族史料称为“奢景

千”,即景千之战，从中可以看出西双版纳历史上战争的大略形态。这场战争摆在坝子中间，“双方架设发射架，对射火炮两响，

开枪两响，接着吹笛子、拉胡琴敲锣打鼓助威，战斗动员结束，双方就在田坝中间挥舞刀剑互相冲击。景千联军通过设伏，抓获

勐龙一方 3名将领，火烧数个村寨，并以号称己方有 600人相威胁。最后勐龙土司逃跑，全坝子的百姓卖掉金银首饰牛马才凑够

赔偿对方的数目”28。西双版纳地区的军制和战事特点，一定程度上使得这一地区的城子没有必要建设高墙深濠。 

五、城子与勐：西双版纳社会与政治体系解读 

从自然环境、人群及生计方式、社会结构和政治体系等方面来综合考察，统治西双版纳数百年的勐泐政权，为建立在众多以

勐为单元基础上的政治联合体。车里宣慰使作为名义上的共主，依靠血缘、南传佛教以及军事实力实现对各勐的有限统治。各勐

很大程度上为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单元，在各自的首领召勐统辖下实行相对的自治。勐泐政权与各勐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可

形象化为“大盒套小盒”的嵌套模式
29
。元明清三代，车里宣慰司虽获得治理的政治合法性，但并未改变勐泐政权作为勐的联合

体性质。 

作为勐泐地方政权基础的勐，是一个内涵复杂的概念与相应实体。按照词的本源内涵来讲，勐与云贵高原地带常见的“坝

子”概念有一定的关联。以地理环境特点而言，西双版纳的勐，往往指的就是一个坝子中村寨的总和，如勐龙、勐遮、勐混、勐

海等，指的就是西双版纳地区的勐龙坝子、勐遮坝子、勐混坝子、勐海坝子。坝子，“就地貌而言，云贵高原的山间盆地包括一

些河谷冲积扇、台地等坡度起伏比较平缓的河谷、台地，地理学家认定它们都属于坝子。然而，西南地方的坝子概念，比地理学

的定义更加宽泛和灵活，那种不属于陡峭山坡，也不是高山的平缓地方，就成为人民眼中的平坝，即坝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坝

子更多是与山相区别的，相对于陡峭的山谷和坡地而言不一样的自然地貌类别。但是，坝子这个概念，除了地貌的意义之外，还

指经过长期整合的一个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社会文化系统”30。 

除词源上与坝子有关联外，勐的概念包含了一系列含义。与这个概念最相关的解释是，它指的是“有中心的”或“以中心为

导向的”空间，而不是“有边界的”空间，通常代表城镇或居住地及其行使管辖的周围领土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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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勐为单位的政治格局中，城子是勐所象征的一个完整空间及其政治体系的核心，并通过以城子为轴的辐辏状道路连接

外围的若干个傣族村寨与更外围的山地村寨，并向外辐射其统摄力和影响力。更外围的山地村寨往往也是勐与勐之间的天然地

理边界。城子之间的联系，即土司之间的联系，包括联姻或攻伐，就意味着勐与勐之间的联系。城子是勐的化身，由勐之间的联

盟而建立的地方政权或由某个勐崛起而建立起的统辖其他勐的集权政权，最强大的勐的城子，即演化为该政权的中心。在西双版

纳，由于叭真的崛起，勐景洪成为统辖周边30多个勐的首领。景岱作为西双版纳政治地位最高的宣慰使驻地，成为整个区域的

政治中心。 

解释西双版纳地区延续数百年的勐泐政权及傣族社会，有几种不同的思路可供借鉴。一种是将土司政权视作缩小版的集权

政体，如江应樑所讲，“傣族地区各土司，自元明受封以来，几百年相传，世代一家子孙承袭着做一地方的行政统治者。此种政

体，由于数百年习惯相沿，形成一个很严密的组织系统”
32
。 

西双版纳及所处的西南，成为跳出中心与边缘互为靶标的二元论视角，破除西方中心论 33,以西南地方社会文化特性为主体

建构学术概念的依据。如王铭铭提出的西南“文化复合性”与“中间圈”概念 34,而西南的土司与土司制度，可看作是王朝上下

内外之间的“权力”方面的中间地带。如果作一更广大范围的比较，勐泐政权的关系模式及其在元明清三代的历程，一定程度上

与汉代宇宙观所形成的“综合性理论”有相似之处。这种理论是一种垂直的王权和水平的联盟关系的综合体，堪称“纵横交错”

模式 35。王铭铭提出的内外上下关系和纵横交错模式，为理解西南地方社会提供了综合性视角的借鉴。 

以上几种理解勐泐政权的思路，大体来说分别指向该政体中的两种不同面向，即集中与分权，以及这一政体的历时性特点。

抛开概念间词义的差别引起的理解歧义之外，由众多勐组成的勐泐政权，具有更多分权的特点。而这一特点，随着车里宣慰司与

明清两代王朝的互动，有逐渐向集中演化的趋势。 

西双版纳地区以城子为核心的社会，在地理环境和政治结构上具有明显的横向连接特征。在元明清及民国，来自中央政府政

权合法性的授予，逐步增强了宣慰使在这一政治体系中的向心力。以历时性视角来看，城市与社会的互动中，形塑了其“地方性

知识”。 

六、结论 

西双版纳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特征是以勐为核心的横向动态连接体系。每一个勐退可作为独立的地方政权，进可通过土司

间的联姻或其它政治链接方式组成联盟，建立一个较为强大的政权。在这一政治体系中，土司的驻地即城子成为区域政治中心。 

与城子的政治中心角色相适应，西双版纳地方性政权在社会、经济以及文化方面设置了一系列关联制度。在婚姻家庭方面，

为维护城子居民与普通村寨居民分离的居住格局，傣族社会普遍实行贵族与平民二分的婚姻制度。土司为男性单系继嗣家庭制，

以嫡长子继承土司职位为核心原则。平民为不均衡双系继嗣家庭制，盛行从妻居，男女在婚恋、缔结家庭、离婚及再组、财产继

承方面相对平等。在政治地位方面，土司及其亲属组成贵族阶层的主体，占据了土司衙署官员体系中的大部分职位。平民只能担

任土司衙署低级别官员和村寨头人。土司的远亲，逐渐变成自由农民。平民等级中，除自耕农外，还有大量土司仆役。 

西双版纳历史上的社会阶层体系之所以存在，与当地土地分配制度有关。大体而言，西双版纳土地多属村寨公有，后期则是

名义上为土司所有、平民拥有使用权度。各村寨在土地公有的基础上，按照户数的多少将土地定期重新分配，保证每户家庭占有

面积大致相等的田地。这种制度，保证了平民之间不致因土地而产生纠纷。土司名义上占有土地后，要求种地农民缴纳一定数量

租谷，同时分配各种劳役至不同村寨，由村寨内村民轮流完成。 

在以城子为核心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系中，城子与南传佛教也逐渐耦合。南传佛教与政治的耦合，为城子及相关联的社会、

政治、经济纽带弥补了最后一环。由此，西双版纳的城子，成为政治、经济、社会相互关联的完整环链的集中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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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地区的城子，为理解民族地区的城市及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方向。作为社会体系综合作用的结果，民族地区的

城市与较发达农业社会中的城市可能在外在形制上有明显差别，但相应的知识体系分类和支持这一分类的政治经济乃至宗教军

事因素，才是决定城市能否从普遍的村社中脱颖而出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作为社会文化多样性的集中展现，具有反观

社会的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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